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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称“上合组织”或“本组织”）成

员国领导人于 2025年 9月 1日在中国天津举行元首理事

会会议，并发表宣言如下：

一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及国际关系的其他各领域正经

历深刻历史性变革。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平等、更

具代表性的多极化方向演进，为各国自身发展和互利合

作开辟了新的前景。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对抗愈演愈烈，对世界和上合

组织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与挑战。全球经济，特

别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遭受严重冲击。

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 80周

年。爱好和平国家团结战胜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

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为建立

保障人类和平发展的稳定国际关系体系创造了条件。

成员国呼吁铭记各国人民的英勇壮举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历史教训。

联合国作为独一无二的政府间组织，为维护和平与

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权开展了有效工作，推

动了必要合作。成员国重申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及其

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尊重文明多样性、平等互利合作

为基础，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构建更具代表性、更

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发表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 80周年的声明》。

成员国认为，有必要对联合国进行相应改革，保障

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治理机构中的代表性，使联合国适

应当今政治和经济现实需要。

成员国重申，在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关系时将平

等、全面恪守《联合国宪章》和《上合组织宪章》宗旨和原

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成员国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政治、经济、社

会发展道路的权利，强调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

整，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原则

是国际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成员国重申恪守《上合组织宪章》宗旨和原则，始终

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

发展”的“上海精神”，持续深化合作，促进上合组织地区

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成员国重申，反对以集团化和对抗性思维解决国

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成员国强调，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作将为在欧

亚大陆形成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成员国注意到制定《21世纪欧亚多样性与多极化

宪章》的倡议，该倡议旨在巩固欧亚大陆发展进程。

成员国重申，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根据“一个地球，一个家园，一个

未来”理念开展对话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成员国呼吁国际社会共

同参与《上合组织关于各国团结共促世界公正、和睦、发展的

倡议》。

成员国注意到关于联合国大会通过“为子孙后代建设和平的

十年”特别决议的倡议。

成员国重申，中亚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区，支持中亚国家为维

护本国和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所作努力，注意到“中亚—上合组

织核心：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 25年”国际会议（2025年 6月 19日，

杜尚别）成果以及每年举办该活动的倡议。

成员国重申人权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性和关联

性，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反对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反对

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为进一步完善上合组织建设，确保上合组织地区和平稳定与

发展繁荣，成员国批准了《上合组织未来 10 年（2026—2035 年）

发展战略》，确定了深化全方位合作的优先任务和主要方向。

二
成员国主张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呼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

统安全威胁与挑战。

成员国重申，坚持继续深化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

极端主义，以及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武器走私

等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合作。

成员国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

合中心的协定》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上合组织禁毒中心的

协定》。

成员国注意到关于成立战略安全研究中心的建议。

成员国将继续积极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合作纲要（2025—2027）》（2024 年 7 月 4
日，阿斯塔纳）。

成员国强烈谴责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坚决反对反恐

双重标准，呼吁国际社会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根据《联合国

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和《联合国

全球反恐战略》，共同打击包括恐怖分子跨境流窜等恐怖主义行

径，合力打击所有恐怖组织。成员国强调，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十分重要。

成员国强烈谴责 2025年 4月 22日在帕哈尔加姆发生的恐怖

袭击事件。

成员国强烈谴责 2025年 3月 11日对“贾法尔快车”及 5月 21
日在胡兹达尔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

成员国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深切同情和慰问，认为

应追究实施者、组织者和资助者责任。

成员国重申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不允

许利用恐怖、分裂和极端组织牟取私利。成员国认可

主权国家及各国主管机关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威胁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成员国强调通过多边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及切断恐

怖主义融资渠道的重要性，注意到“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和建立灵活的边境安全机制——杜尚别进程科威特阶

段”高级别会议（2024年 11月 4至 5日，科威特）成果。

成员国注意到关于 2026年在纽约举行下一轮“杜

尚别进程”边境安全与管控高级别会议的提议。

成员国高度评价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在组织

开展联合反恐演习和首长司令部演习、通过情报交流

和反宣传行动等切实举措跟踪地区局势发挥的作用，

注意到“反恐协作—2024”联合反恐演习（2024年 7月 19
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取得的成果，重申将继续采

取旨在加强上合组织反恐领域合作的联合行动。

成员国将继续共同努力，防止激进意识形态、宗教

不宽容、排外心理、暴力民族主义、种族和族群歧视思潮

蔓延。为落实《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2017年 6月

9日，阿斯塔纳），成员国通过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极

端主义意识形态 2026年至 2030年合作纲要》。

成员国欢迎联合国大会每年通过《打击美化纳粹

主义、新纳粹主义和其他助长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

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宽容行为的做法》的决议。

成员国指出，进一步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边防

合作协定》（2015年 7月 10日，乌法）十分重要，注意到

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边防部门“团结协作—

2024”联合边防行动成果。

成员国重申，对巴以冲突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强烈

谴责导致加沙地带众多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的

行径。

成员国强调必须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停火，确保人

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加大力度保障地区居民享有和

平、稳定和安全。

成员国指出，确保中东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是

全面、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成员国强烈谴责以色列和美国于 2025年 6月对伊

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此类针对基础核设施等民用设施的

侵略行径导致平民伤亡，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地

区和国际安全，对全球和平与稳定造成严重后果。

成员国指出，任何时候包括军事冲突期间，都要确

保核安全并保护核设施，确保民众和环境免受伤害。为

此，成员国重申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和平解决当前

问题。

成员国重申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2015）号决议的

重要性和强制性，应依据其规定全面执行决议，任何试

图随意曲解该决议的行为，都将损害联合国安理会权威。

成员国呼吁相关方恢复建设性对话，共同找寻避免局势进一

步恶化的解决方案。

成员国重申，致力于帮助阿富汗成为独立、中立、和平，远离

恐怖主义、战争和毒品的国家，支持国际社会为阿富汗和平、发展

所作努力。

成员国重申，组建一个真正包容并吸收阿富汗社会各族裔、

各政治派别代表广泛参与的政府，是实现阿富汗持久和平与稳定

的唯一途径。

成员国注意到设在阿拉木图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亚

及阿富汗区域中心开展的工作。

成员国表示，愿继续加强防务部门的有效合作，注意到关于

制定并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军事领域信任措施协定》的建议。

成员国支持进一步深化禁毒领域务实合作，包括打击利用信

息通信技术犯罪和新精神活性物质蔓延，强调落实联合国三项国

际禁毒公约及上合组织禁毒领域相关法律文件十分重要。

成员国将继续在联合国主管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框

架下就毒品问题协调立场，在此背景下，成员国对上合组织与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举办的“联合国与上合组织：完善打

击利用互联网开展非法毒品贩运的司法鉴定”特别会议（2025年 3
月 10日，维也纳）成果表示欢迎。

成员国对日益严重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非法制贩和滥用问

题表示关切，主张共同努力减少毒品需求，支持定期举行“蛛网”禁

毒行动、“无毒世界”禁毒预防行动等活动。

发表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有效处理和应对世

界毒品问题的声明》。

成员国注意到，在安全威胁与挑战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乌兹

别克斯坦计划举行“上合组织+”安全对话。

成员国支持上合组织秘书处同中亚地区禁毒信息协调中心

签署备忘录，认为建设中的上合组织禁毒中心采取措施加强与中

亚地区禁毒信息协调中心协作十分重要。

成员国重申，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不受限制地加强全

球反导系统将危害国际安全与稳定，认为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

谋求自身安全不可接受。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年 7月 1日）缔约国的上合组

织成员国，主张恪守该条约规定，全面平衡推动落实条约各项宗

旨和原则，巩固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推进核裁军进程，强调以和平

目的研究、生产和利用核能是所有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应不受

歧视地开展平等、可持续的国际互利合作。成员国强调，在这一

领域实施单边限制措施违反国际法，不可接受。

成员国支持防止外空武器化，认为严格遵循和平利用外空的

现行法律体系至关重要，强调有必要签署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的

国际文书，提高透明度，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提供有力保障。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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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9月 1日电   （记者温馨、白佳丽）9月 1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邀请出席 2025 年上海合作组织

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夫人等共同游览天津海河。

彭丽媛热情迎接来宾，同她们一一握手并集体合影。码

头上，少年儿童欢快地唱起《我在天津等你》，挥舞中外国旗夹

道欢迎。

秋高气爽，碧波荡漾。彭丽媛和来宾们共同乘船，沿途听

取天津历史和发展介绍。彭丽媛表示，天津是一座兼具历史

底蕴和现代魅力的城市，海河见证了天津发展和多元文化的

交融互鉴，期待大家共同度过一段愉快难忘的时光。

彭丽媛和来宾们欣赏两岸风光，品茗交流，聆听三弦重奏。

大家兴致盎然登上游船甲板并合影留念。来宾们纷纷赞赏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显著成就。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夫人米尔济约耶娃、蒙古国总统夫人

宝勒尔策策格、阿塞拜疆总统夫人阿利耶娃、土耳其总统夫人

埃米奈、亚美尼亚总理夫人阿科皮扬、尼泊尔总理夫人沙基

亚、埃及总理夫人哈赛贝拉、马来西亚总理夫人阿兹莎、伊朗

总统女儿扎赫拉等参加上述活动。

彭丽媛同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外方领导人夫人游览天津海河

9 月 1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邀请出席 2025 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夫人等共同游览天津海河。

这是彭丽媛同来宾们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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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

认识到，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限制性贸易措施蔓延，

多边贸易体制应为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应对

全球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规则为

基础、决策基于协商一致、开放、透明、公平、包容、平等、非歧

视的多边贸易体制，重申关于给予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

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规定是世贸组织及其协定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我们反对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原则的贸易措施，强调上

合组织成员国在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成果授权框架下开展建

设性合作的必要性。

我们对国际经济关系日益紧张深感关切，这严重危害世

界经济、国际贸易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们呼吁各方开展对话与合作，遵守包括世贸组织规则

在内的国际贸易法，消除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限制措施。

我们强调在保持世贸组织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对其进行改

革的重要性，以增强其有效性，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公平、

包容的经济增长。在此方面，我们重申需要尽快恢复一个完

整、正常运转、两级审理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我们重申发展议题在世贸组织工作中的重要性。

我们呼吁继续推进发展议题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改进

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推动贸易发展，助力发展

中成员实现工业化、支持最不发达国家更好融入多边贸易

体制。

我们认识到全球粮食安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

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限制措施。因此，我们应通过扩大

农业生产、提高效率、保障粮食供应链多元畅通等方式，保

障全球粮食安全，尤其是维护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利益。

我们支持加快推进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工作计划讨论，以

及在世贸组织第 14 届部长级会议上形成该领域各方可接受

的决议，包括在遵守国内法和国家政策目标的基础上，促进发

展相关问题，克服数字不平等的重要性，发展数字联通，提振

消费者和企业对电子商务的信心。

我们支持世贸组织框架下服务贸易领域的工作，包括推

动经验交流和最佳实践分享。

我们注意到世贸组织成员围绕促进世贸组织《贸易便利

化协定》实施所开展的讨论，支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就相关问

题形成共同立场。

我们强调，开放、包容、稳定、有韧性、多元化的供应链对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我们对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措施表示担忧。

我们注意到世贸组织相关机构已就加强全球供应链国际

合作开展的工作，并鼓励继续开展工作，推动就加强全球产供

链韧性取得务实成果。

我们强调进一步提升成员数量、提高地域代表性、扩大多

边贸易体制包容性、吸引更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加入的重要性。

我们支持白俄罗斯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依据《马拉喀什建立世贸组织协定》第 12 条尽快

加入世贸组织。

我们期待 2026 年在喀麦隆举办的世贸组织第 14 届部长

级会议取得务实成果。

2025 年 9 月 1 日   天津   
（新华社天津 9月 1日电）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

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的历史

时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发表声明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和痛苦。这场战

争由妄图独霸世界的势力挑起，他们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民

族文化、身份认同和传统价值观。这场残酷大屠杀表明，纵容

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煽动种族、民族、宗教仇恨、

对立和歧视危害巨大。

这场战争的胜利得益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那些

以巨大牺牲拯救世界于毁灭之中的各国人民，我们怀着深深

的感激与崇敬缅怀其功绩。我们向在战争中遇难的人们致以

沉痛哀悼。我们向幸存的前线战士和后方劳动者致以由衷敬

意，他们在战争岁月展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

当今一代人对曾为世界自由与和平而在战争中牺牲的先

辈们负有责任义务，必须悉心管理维护烈士墓地和象征共同

胜利的纪念设施、纪念碑、雕塑。

对任何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意义及上合组织成员国

人民在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中所起作用、为纳粹主义

和种族优越论思想翻案、为种族灭绝及其他针对平民的罪行

开脱、宣扬极端激进思想等企图，我们予以坚决谴责。我们强

调，反人类罪行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保存和客观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历史真相是避免

类似悲剧重演、维护和平与安全、加强合作的必要条件。鉴

此，有必要继续落实相应研究和教育举措，以保存关于这场战

争的历史记忆。

我们呼吁牢记，无视历史教训必将导致严重后果。我们

欢迎联合国大会每年通过的《打击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

和助长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

行为的做法》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关于各

国团结共促世界公正、和睦、发展的倡议》。

1945 年成立的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胜利成

果之一，也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石。80 年来，联合国已

成为独一无二的国际组织。在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推动人权事业进步等领域，联合国框架内建立了诸多

为各国迫切所需的合作模式。

我们指出，各国只有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

法，才能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我们强调，有必要强化综合性国际机制作用，这些机制

旨在深化国家间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建设性

协作。

我们坚定支持以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文化和文明多样性、

平等互利合作为基础，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构建更具代

表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我们坚信，通过联合国全面改革保障发展中国家代表性，

对提升联合国权威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所有团结抵抗共同威胁的国家

和人民勠力同心的结果。如今，我们对过去和未来负有共同责

任——让子孙后代免受战争灾难，竭尽全力避免惨痛悲剧

重演。

2025 年 9 月 1 日   天津   
（新华社天津 9月 1日电）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成 员 国 元 首 理 事 会 关 于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胜 利 和 联 合 国 成 立 80 周 年 的 声 明

中方 2024 年 7 月 4 日至 2025 年 9 月 1 日任上海合作组织

2024—2025 年轮值主席国。其间，中方举办系列活动，同上

海合作组织国家达成系列合作共识，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提

出多项倡议。

一、举办活动
（一）主席国主要活动（共 110项）

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2.“上海合作组织+”会议

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

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协调员理事会会议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第二十次会议

6.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第二十次会议

7.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边防部门负责人第十次会议

9.2024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

1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部门负责人第十五次会议

1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部门高官会

12.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部门缉毒执法专家工作组会议

1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部门易制毒化学品管制专

家工作组会议

1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部门法律基础专家工作组会议

1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部门减少毒品需求专家工

作组会议

16. 上海合作组织“蛛网”禁毒行动

17. 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毒罪办高级别边会

18.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军事合作部门会议

19.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

2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通信和信息技术发展部门负责

人第四次会议

21.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农业部长第十次会议

2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第六次会议

23.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财政部门高官会

（下转第六版）  

中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 2024—2025 年轮值主席国工作成果清单
（共 313 项）


